附件3：
拟申报黑龙江省优质工程（龙江杯）

准备材料的工作提示
有关优质结构工程质量评价的文件或证明；

工程立项批复等法定建设程序文件、承包合同及交(竣)工验收备案等资料；

工程合规性证明材料清单建议：

3.1项目申请核准通知（立项批复）

3.2国有土地使用证

3.3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3.4施工图审查合格证

3.5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

3.6人防批复文件

3.7施工许可证

3.8建设工程规划验收

3.9消防验收意见书（仅限工业与民用建筑）

3.10环境保护验收

3.11档案验收

3.12建设工程人防验收意见

3.13竣工验收备案证书

3.14承建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

3.15承建单位企业资质等级证书

3.16承建单位合同

4.工程全貌及主要部位（包括地基基础、主体结构、装饰装修、建筑屋面等分部工程）4寸彩色照片20张以上，并附文字说明，其中全貌照片不少于3张，每张照片大小不低于2MB；

5.具备国内领先技术应用或建筑业10项新技术应用证明材料，以及其他取得创新成果的证明材料；

6.PPT汇报材料：主要内容为承建单位、参建单位的基本情况，申报工程概况，工程特点和难点，施工关键技术，主要施工过程质量控制，四新技术应用和科技创新情况、关键节点隐蔽工程检验，绿色建造和数字工地建设，交付使用情况，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，获得的荣誉奖项等。

7.反映工程施工质量水平的有声视频资料，视频时长不超过5分钟。

注：附件3的工作提示为正式申报龙江杯需要准备的材料，本次摸底无需提供。



